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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麻鱼电麻鱼””屡禁不绝屡禁不绝

我市多方联动守护水域生态我市多方联动守护水域生态
□记者 程兰霞

电鱼器具的嗡鸣声划过宁静的水面，所到之处鱼虾尽绝——这不是传统
的捕捞作业，而是对水生生态系统的一场“死刑执行”。今年以来，我市发生
多起电鱼违法案件，执法部门虽迅速出击，依法查处并公开通报典型案例，但
这一破坏性极强的非法捕捞行为仍难以彻底遏制。为何“电麻鱼”现象屡禁
不绝？其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利益驱动和执法困境？我们又该如何守护水域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电鱼”捕捞：
生态灾难与暴利诱惑

电力捕鱼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明确禁止，是一种对水域生态造成毁灭性
打击的灭绝性捕捞方式。它不仅导致鱼类
大规模死亡，还对水域生态造成不可逆转
的破坏，包括对鱼类繁殖能力的严重损害，
以及对食物链的破坏，最终导致生态系统
的失衡。据市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电鱼器释放的瞬间电量甚至可以电倒
一头牛。小鱼往往当场死亡，被电晕的大
鱼即使侥幸存活，也大多丧失了繁殖能
力。这种捕捞方式直接导致鱼类数量骤
减，破坏食物链结构，严重影响水体生态系
统的健康与稳定。

更令人担忧的是，电鱼还会对水体中
的浮游生物、无脊椎动物等造成致命伤害，
导致水生生态环境遭到全面破坏。一次电
鱼作业，就可能让一片水域在数年内难以
恢复生机，堪称“断子绝孙”式的生态灾难。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鱼背后的巨
大利益诱惑。电鱼往往只需在初期投入资
金购置电机与渔船，之后便近乎“一本万
利”。若形成“自捕自卖”的产销链条，获利
更为可观。与合规守法的传统捕捞相比，
电鱼成了一种“低投入、高回报”的非法作
业方式。正因如此，不少人不惜铤而走险，
一步步走上破坏生态、违背法律的歧途。

执法重拳：
多地联动打击非法捕捞

面对电鱼违法行为，我市执法部门始
终保持高压态势，群众举报成为执法部门
获取线索的重要渠道。“滨海一河道，白天
就有人在河里麻鱼，太猖狂了，希望相关部
门好好管管。”9月3日，读者王师傅向本报
反映的情况并非个例。

近期，东台市相关部门通过夜间巡查
和群众举报等方式，在泰东河、头富河、红
星河等水域相继查获3起电力捕鱼案件，现
场收缴电捕鱼设备3套、非法渔获物60余公
斤。执法部门对4名当事人进行立案处罚，

有效震慑了违法行为人。
在盐都区尚庄镇，当地派出所迅速出

警处理一起电鱼案件，现场查获电鱼工具
和渔获物11.445千克。据执法人员介绍，当
事人使用电瓶、逆变器等工具，电击河中鱼
类，使鱼致晕致死后进行捕捞。执法人员
依法没收全部作案工具，并将渔获物当场
放归自然。

同样在盐都区大冈镇，执法人员也查
获一起电鱼案件，没收电瓶、逆变器、电捞
海等工具，1.15千克渔获物被放归，当事人
被处以3000元罚款。

警渔协作：
构建长效治理防护体系

为有效遏制电鱼等非法捕捞行为，我
市多部门协同发力推进水域生态保护，建
立执法护渔长效机制，形成常态化打击合
力。市农业农村局按照《“中国渔政亮剑
2025”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部署，会同
公安部门深化联合检查；市公安局组织开
展为期三年的全市公安机关打击长江流域
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以“打电捕鱼团
伙、清查非法捕捞人员、端非法交易野生水
产品窝点”为重点，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公
布举报奖励办法，广泛接受群众举报。专
项行动中，已查处多起案件：射阳县公安局
海通派出所民警在清查时，发现辖区村民
杨某在六中沟河内擅自安装电网麻鱼，当
场将其查获；今年 3 月 1 日中午，阜宁县公
安局沟墩派出所民警在海通河水域，发现
有人撑船使用改装麻鱼机非法捕鱼，当场
缴获电麻鱼工具，两名当事人均已被处以
行政处罚。

“行刑衔接”：
零容忍严惩犯罪行为

据介绍，电鱼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进行处罚，包括没收
电鱼工具、渔获物及违法所得，同时还要处
以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刑事
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
条规定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在禁渔区、

禁渔期或使用禁用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未经批准安装使用
电网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市公安机关按照“犯罪案件一律溯源
追查、顶风作案一律从严处理、案件办理
一律快侦快诉”的要求，相继侦办多起挂
牌督办非法捕捞案件，继续以“零容忍”的
态度重拳出击、打防并举，依法严惩非法
捕捞水生生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严密水
上治安防控网络，有力维护了水上治安秩
序和社会稳定，有效保护了渔业资源和生
态环境安全。市、县公安机关还加强与涉
渔执法部门“行刑衔接”，完善案件移送、
信息共享、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联合法
院、检察院、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水
利局等部门召开执法协作会议，并邀请江
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专家，围绕内河渔
具、渔网等的识别开展专业知识培训；公
安、农业农村、交通海事等涉水执法部门
还加大联合巡航联动执法力度，查处扣押
三无船舶，清缴非法渔具，有效挤压涉渔
违法犯罪空间。

保护水域生态环境需要全社会共同参
与。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员表示，将持续
加大执法力度，严惩非法捕捞行为，同时也
呼吁广大群众携手同行，为子孙后代留下
鱼翔浅底的美好家园。群众可以通过举报
电话、市长信箱等多种方式向执法部门提
供线索，形成打击非法捕捞的人民战争。
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有效遏制电鱼
等非法捕捞行为，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维
护水域生态平衡。

市公安局相关人员表示，电鱼这种捕
捞方式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
是对国家和其他人利益的非法侵害。面对
这一严峻挑战，我们每个人都应成为水域
生态的坚定守护者，携手捍卫我们赖以生
存的蓝色家园。随着执法力度的不断加
强、技术手段的持续创新和公众环保意识
的提升，电鱼这一“绝户”捕捞行为终将得
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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